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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資
• 一、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指勞
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
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
之。」

• 經常性給與之例外（非屬工資）：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十條「一、
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
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
、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獎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五
、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
問金或奠儀。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
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
。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 二、是否屬於工資？
• （一）勞務對價性: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 亦即先判斷為工作對價或雇主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如
屬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則非為工資。

• （二）經常性：時間上或制度上之經常性

• １、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屬工資

• ２、非經常性給予：倘雇主未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
性給與，或為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
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則不屬工資實質認定說
：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
」，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
非所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

• （如每月固定發的獎金業仍屬工資之一部分）



• 三、最低工資：「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
第1項

• 工資之重要性→作為勞保、勞退、應休未
休特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的計算標準
。



• 四、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每7日應有2

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並應由雇主照給例假及休息日工資（亦
即月薪包含例假、休息日之工資給付）

• 五、時薪工作者（2023年時薪為176元），
亦有休息日加班規定之適用。

• 六、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
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其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
件法37條）



• 七、相關勞工訴訟中所稱「工資」？

• （一）請求確認僱傭關係並給付薪資之訴
訟：

• 原則：離職前最後一個月薪資（未扣除任
何費用之應領總額）。

• 例外：離職前最後六個月之平均工資（無
固定薪資而按業績計酬之工作）

• （二）請求給付資遣費、退休金等訴訟：
依違法解雇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



• 八、實務見解

• （一）法院認定屬於「工資」一部分：

• 生產獎金、全勤獎金、機器保養費、中
、夜點費、延長工時之給付、代班費、加
班費、保障年薪十四個月的年終獎金部分
、海外津貼

• （二）法院認定不屬於「工資」：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所列之11種情
形、伙食津貼或誤餐費、載客(績效)獎金、
調遣補助（國內或國外）、子女教育補助
、駐外年度補稅、功蹟獎勵金、高階主管
旅遊補助、健康檢查補助、簽約金、專約
結算、員工分紅、證券協銷獎金



• Ｑ：年終獎金是否屬於工資？是否列入平
均工資？

• 答：原則：不屬於工資（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十條第二款），不列入平均工資

• 例外：屬工資（如雙方勞動契約內載明
保障月薪14個月等），列入平均工資



• Ｑ：應休未休特休假的折發工資，是否屬
於工資？

• 答：屬於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勞工
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雇主
只能提醒、鼓勵員工排特休假，但不能強
制、限制請休或一律規定遞延休假。）



• Ｑ：應休未休特休假的折發工資，是否列
入平均工資？

• 答：1.排定特休出勤，如果在平均工資計算範圍
內，那就要計入平均工資的計算。(特休出勤的薪
資是依當月薪資計算1日工資)（內政部（74）台
內勞字第 294374 號函）

• 2.因年度終結，未休特休的折發工資，因無法確
定是否在平均工資計算期間內，所以由勞資雙方
協商。（行政院勞委會（80）台勞動二字第
01747 號函）

• 3.而契約終結後未休特別休假之折發工資，因屬
契約後之報酬，故不計入平均工資。行政院勞委
會（85）台勞動二字第 114672 號函。



• Q:在計算平均工資的時候，有哪些日期或
期間是不計入計算的? 

• 答: 1.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
2.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

• 3.依勞基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減半發給工資者
。

• 4.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而不能
繼續其事業，致勞工未能工作者。

• 5.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

• 6.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
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致減少工資者。

• 7.留職停薪者。



• 九、工資「預扣」之禁止:

• 勞基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
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違反此規定時，依七
十八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
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
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勞雇雙方合意排除勞基法第26條的適用是無效，
雇主仍受該條規定的約束。另外，雇主亦不可透
過工作規則排除適用，因工作規則係由雇主單方
訂定，即便已向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備，仍不屬
於「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貳、工時

• 一、工時（工作時間）之定義：

• 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之下，在雇主之
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如出差）提供
勞務或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



• 二、工時分類

• (一)正常工作時間：

• 原則：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勞工
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
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
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 例外：若雇主合法適用變形工時或責任制時，正常工作時
間的安排就不受這些限制。

• （二）延長工作時間：

• 1、指雇主要求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時間提供勞務
，亦即「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部分」或「每週工作
總時數超過40小時之部分」或「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

• 2、延長工作時間提供勞務，勞工可以依法請求雇主給付
加班費。



• （三）兩周變形工時：

• 1、指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
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
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 2、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 （四）四周變形工時：

• 1、指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其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
之時數。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

• 2、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
得超過二小時。

• 3、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 （五）八周變形工時：

• 1、指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
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

• 2、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 3、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
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勞基法36條：

•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
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
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
得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
調整之。

•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
地主管機關備查。」



• Ｑ：待命時間，是否屬工作時間？

• 答：屬工作時間，該期間雖無勞務負擔、
未實際提供勞務，但仍屬能隨時支應雇主
的就勞要求下之時間，自屬工作時間。

• Ｑ：勞工從事商店營業前的準備時間，是
否屬工作時間？

• 答：（一）如果是受到雇主要求提早到班
，就算工作時間。

• （二）勞工是自行決定提早到班且未受到
雇主指揮監督，不算是工作時間。



• Ｑ：上班前的早會，是否屬工作時間？

• 答：（一）如果是受到雇主要求召開，就
算工作時間。

• （二）如果雇主未要求召開，勞工自行
與同事相約，就不是工作時間。

• Ｑ：值班時間，是否屬工作時間？

• 答：值班時間若從事工作內容如果與正常
工作時間相同或強度相當，是工作時間。



• 三、休息時間之定義

• （一）指「應係指未受雇主指揮監督及無
須提供勞務或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
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2659號判決）

• （二）特徵：勞工可以脫離雇主的指揮監
督、自由利用該段時間。

• （三）實務：多以勞工可否自由離開工作
地點作為判斷。



• Ｑ：勞工上廁所與喝水等生理性需求所耗
時間，是否屬休息時間？

• 答：非休息時間

• Q:雇主可否要求員工預排未來一整年的特
休假? 

• 答:勞基法特別休假，是為了提供勞工休憩
之用，休假日期由勞工依照自己意願決定
。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工排定休假，但不
可以限制勞工僅得一次預先排定或在特定
期日前休假。



• Q: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如例假及休息
日未出勤，雇主是否應另外加給休息日工資? 

• 答: 1.勞基法並未排除按時計酬者適用休息日工資照給之
規定。然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審議每小時基本工資
時，已考量部分工時工作之特性，將例假日及因法定正常
工時縮減所產生之休息日應獲得之工資，納入計算;易言
之，按時計酬者享有例假及休息日照給工資之權利，該
工資已分別折算到「每小時基本工資」中。

• 2.因此，按時計酬者，勞資雙方如以不低於法定每小時工
資額，其實就已經給付了勞基法第39條所定例假日及休息
日照給之工資，遇到例假或休息日未出勤，毋須再行加給
。

• 3.至於按日計酬約定之日薪，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如
不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數額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即毋須
再行加給。



參、退休金
一、勞工退休後可領取之項目（引自＿我的Ｅ政府網站資料）

勞工保險
老年給付

屬於社會保險之一，在職勞工只要依規定繳交保險費，離職退保
且符合請領條件時，便可提出申請。

投保年資滿15年，辦理退保後，可選擇月領年金或一次領（民國97年12月
31日前有勞保年資者，才能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投保年資未滿15年，辦理退保後，僅能選擇一次領。

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年金

屬於社會保險之一，主要納保對象為年滿25歲、未滿65歲，沒有
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被保險人依規定繳費，
滿65歲可獲得老年經濟生活的基本保障。

年滿65歲，曾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且依規定繳納保險費。

勞工退休金

雇主應給予員工的退休保障，屬於雇主對員工的法定責任之一。
勞工退休金分為新、舊制，舊制工作年資採計以「同一事業單位
為限」，新制於民國94年7月1日施行，工作年資採計「不限同一
事業單位」。

舊制：勞工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且符合下列情形可自請退休（勞動基準
法）
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
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
工作25年以上

新制：年滿60歲(附註)，無論是否在職，都可以請領（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24條）
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選擇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 二、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對象（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七條）：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
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

• （一）本國籍勞工。

•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
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 （三）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
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 （四）前二款以外之外國人，經依入出國及移民
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且在臺灣地區工作者
。



• 三、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時，由何人領取退休金？

• （一）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勞工退休金
條例第26條第一項）

• （二）請領退休金遺屬之順位如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7條）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 (三)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
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拋棄或因
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時，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
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 四、退休金專戶之提繳：2005年7月1日上路的勞
工退休金條例（所謂的勞退新制）

• (一)雇主提繳：

• 1應為本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
每月工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一項）

• 2得為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與我國且設有戶籍之
人民結婚，且可在台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仁
及、港澳居民）或第四款（第三款之人，但因與
配偶離婚或配偶死亡，而依法得在臺灣地區繼續
居留工作者）規定之人員，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範圍內提繳退休金。（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
二項）



• （二）勞工自行提繳：

• 1、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
休金（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三項）

• 2、自提的部分，不計入當年度的所得，不用被課
稅。

• 3、必須透過受雇公司向勞保局進行申請，尚未個
人勞退自提線上申請，採書面表單申請方式，向
人資單位提出申請。



• 五、勞工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者，其提繳年資
重新計算，雇主仍應依本條例規定提繳勞工退休
金（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1條）

• 六、勞工之退休金及請領勞工退休金之權利，不
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29條第一項）

• 七、勞工退休金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二
項）



肆、職業災害

• 一、定義

• （一）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 （二）實務見解

• 1、「職業災害者，必須該職業災害具有『業務起
因性』。所謂『業務起因性』，乃指伴隨著勞工
提供業務時所可能發生之危險已經現實化（即已
經實現、形成），且該危險之現實化為經驗法則
一般通念上可認定。至於判斷所發生之災害是否
具有業務起因性，其前提要件則是必須肯定該災
害之發生具有『業務遂行性』，也就是說災害之
發生，原則上必須是處於業務遂行狀態下，始足
當之。又所謂『業務遂行性』，是指勞工依據勞
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下提供勞務。易言之，勞
工於罹患職業災害時，必須處於雇主所得指揮監
督下之狀態。」(台灣高等法院90年度勞上字第60

號判決)



• 二、類型：

• （一）職業傷害：因工作環境因素致勞工立即性傷害、疾病、失能、
死亡。

• 附註：有以下狀況，不算職業傷害：

• 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 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

• 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執照處分駕車。

• 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 闖越鐵路平交道。

•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制藥品駕駛車輛。

• 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

• 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
危險方式駕駛車輛。

• （二）職業疾病：與工作內容有關因子促發疾病發生致勞工傷害、疾
病、失能、死亡。（如：過勞、腰椎椎間盤突出、腕隧道症候群、膝
關節炎等）

• （三）通勤職災：通勤時發生意外事故致勞工傷害、疾病、失能、死
亡。



• 三、雇主職災補償責任（勞基法59條）（無過失補償責任、非損害賠
償）

• （一）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

• （三）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
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
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 （四）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
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
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 （五）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
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
補償。



• 四、勞工死亡後，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
順位：（勞基法59條第四項）

• (一) 配偶及子女。

• (二) 父母。

• (三) 祖父母。

• (四) 孫子女。

• (五) 兄弟姐妹。



• 五、雇主於勞工之停止工作期間、醫療期
間，不得終止契約:

「勞工在第五十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
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
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
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
此限。」（勞基法13條）

• 六、職業疾病之判斷標準：
（一）明確的疾病證據

（二）職業暴露的證據

（三）符合時序性

（四）符合人類流行病學已知的證據

（五）排除其他可能致病的因子



• 七、職災勞工如何重回職場？職能復健機構提供哪些服務？

• （一）根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66條規定，職災發生，雇主或
職災勞工本人，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能復健專業機構」提出
申請，協助其擬訂「復工計畫」

• （二）復工計畫會考量職災勞工工作分析、進行勞工功能性能力評估
，此外也能提供增進其生心理功能之強化訓練等各種職能復健服務。
假使評估職災勞工仍無法勝任目前工作，可嘗試階段性、漸進式的復
工，與主管協調職務內容、工作時間、工作任務等等。若目前工作能
力與工作所需能力有明顯落差，則可嘗試安排工作強化訓練，唯須願
意配合每週至少兩次、每次2小時以上、持續4至8週不間斷的訓練課
程。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